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兰财招就字„2018‟1号 

 

关于做好 2018 届本科毕业生寒假就业工作的通知 
 

各学院： 

根据《关于 2018年寒假放假安排的通知》（兰财大办发„2018‟1

号）要求，为进一步做好假期本科毕业生就业工作，现就寒假本科毕

业生就业工作安排如下： 

一、加强就业指导工作 

各学院结合毕业生签约情况和求职意愿，建立假期本科毕业生就

业跟踪指导机制，及时了解每一位毕业生的签约情况，严格执行“三

重一特”的就业指导要求。重点对已签约的毕业生做好入职前的职业

指导，提高职业竞争力，防止因毕业生自身因素造成的违约。重点对

待签约的毕业生保持随时联系，了解签约单位信息，说明签约流程，

及时解决签约中出现的各种问题，提高毕业生签约成功率。重点对求

职中的毕业生做好求职心理辅导，依据个人条件和需求，有针对性的

提供岗位信息，督促毕业生积极参加招聘活动。特别对求职困难的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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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生要采取“一对一”帮扶机制，随时了解毕业生求职心态和就业需

求，提供求职指导和岗位信息，开展个性化辅导，优先推荐岗位，保

证毕业生在就业路上，一个都不掉队。 

二、坚持做好岗位推荐工作 

各学院在寒假期间要广泛应用“互联网+就业”新模式，通过学校

就业网、兰财就业微信公众号、QQ群等平台，根据毕业生和用人单位

需求，开展精准对接服务。严格执行“一人三岗”的要求，对求职中

的每一位毕业生在假期要推荐不少于 3 个的有效岗位信息，并督促其

按照用人单位要求认真准备材料，按时参加相关笔试、面试。持续与

各地人才市场保持联系，及时获取年前、年后大型招聘会信息，按需

向毕业生传递，积极鼓励毕业生参与各种校外招聘活动。同时，按照

教育部要求，各学院严禁发布带有歧视性内容的招聘信息，严密防范

“培训贷”、求职陷阱、传销等不法行为，切实维护毕业生权益，确保

招聘信息的安全、有效。 

三、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工作 

各学院根据学校假期值班安排，提前向毕业生公布假期值班时间

和地点，同时针对值班老师开展毕业生就业政策培训，保证毕业生能

及时了解就业政策、签约流程、违约手续、招聘信息等。各毕业班班

主任须保持手机畅通，确保所带班级的毕业生能及时联系到本人，为

毕业生解疑答惑。同时，提醒毕业生在假期求职中要注意人身安全，

与学校随时保持信息畅通。 

四、持续实行就业反馈机制 

各学院要认真落实就业情况统计和监测责任制，积极开展毕业生

就业现状跟踪调查，不断提高签约率，确保就业数据真实准确。严格

落实就业签约“四不准”要求，不准以任何方式强迫毕业生签订就业

协议，不准将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发放与签约挂钩，不准以户档托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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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由劝说毕业生签订虚假协议，不准将顶岗实习、见习证明材料作为

就业证明材料，切实维护毕业生权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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